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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3學年度公誠國小學生參與學習扶助之鼓勵措施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作業要點。 

二、臺南市 113學年度公誠國小推動學習扶助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藉由獎勵提高學生參與學習扶助的動機。 

二、藉由獎勵制度的實施，讓參加學習扶助之學生有努力的目標，進而達成學習成 

    效。 

參、對象：參加學習扶助之學生。 

肆、鼓勵方式：依參加學習扶助之學生累積的點數兌換學用品。（點數登記表如附件一） 

伍、鼓勵標準：  

   一、符合學習扶助資格者且入班參加學習扶助，可得到點數 20點。 

   二、一個星期全勤者，可得到點數 5點。 

   三、上課踴躍回答者、學習單完成者……由任課老師依學生表現審酌，每完成一項即可 

       獲得 1點。 

陸、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 

柒、本鼓勵措施經校長核可，經學習扶助學習輔導小組會議決議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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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南市公誠國小學生參與學習扶助之鼓勵措施－點數登記表 

班級：            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